
3CEMS 禁止使用童工政策 

 

不雇用童工及保護未成年工：在製造的任何階段都不得使用童工。“童工＂是指未滿 15 歲 

(或在該國/地區法律准許的情況下可為 14 歲)抑或可能較高年齡，屬於該國/地區最低就

業年齡或是完成義務教育之年齡。符合所有法規的建教計畫則不在此列。 然而，所有 18 歲

以下的工人不得從事有可能危險性的工作，及應禁止可能影響其教育需求的夜間工作。 

 

1. 自由選擇職業：指雇用關係應是自願的，禁止有任何形式的強制性勞工。 

 
2. 童工：是指未滿 16 周歲就業年齡而被雇傭的人士。 

 
3. 人道的待遇：指不得殘暴對待任何員工，包括任何形式的性騷擾、性虐待、體罰、精神或

身體壓迫或口頭辱駡，也不得威脅進行任何此類行為。 

 
4. 聘用員工必須年滿 16 周歲，禁止招用童工、契約工、監犾工。 

 
5. 面試主管根據崗位需求進行面試，禁止將勞務動法規定未成年工不能從事的崗位分配給未

成年工，不安排未成年工上晚班。(未成年工不能從事的崗位請參考公司：<<職業健康安全

危險源識別、評估表>>)。 

 
6. 未成工依《未成年工健康檢查表》列出的專案進行入職體檢，工作滿一年後，安排二次健

康體檢，年滿十八周歲且距前一次的體檢時間超半年安排第三次健康體檢，體檢費由公司

承擔。 

 
7. 人事專員編排工號,並發放識別證、餐卡、員工手冊、廠服、靜電鞋、鞋櫃鑰匙，辦理住宿

登記，其中未成年工廠牌用粉紅色底作特別標識，最後由部門助理接員工上崗。 

 
8. 試用期滿員工離職，須由本人提前三十天提出書面申請，並至部門助理處領取<<員工離職

單>>填寫。 

 
9. 員工離職須符合公司離職規定者，經部門主管應予以批准，部門助理于員工最後工作日前

一天將離職單送至管理部承辦人處。 

 
10. 離職員工於最後工作日後之第一個週二辦理離職手續，當週五領取離職薪資並搬出宿舍，

如需提前領取離職薪資可用零用金先行墊付；員工離職超過一周仍未來辦手續者，按自動

離職處理。 

 
11. 離職薪資結算時，不因員工離職而扣取任何罰金。 

 
12. 員工本人依法定書面提出離職通知，並做好工作交接，公司應予以辦理離職相關手續。 

 

13. 童工預防計畫:  

 

三希認為，預防工作對於防止童工現象的出現非常重要。三希應對最低工作年齡作出明確

規定，並且制定書面用工政策。該政策應作為各級管理層做出雇傭決策之時的參考文件之

一。在聘用任何應聘者之前，三希應採取有效程式核實其年齡。三希應徹底檢查與應聘者

年齡相關的各種檔案，所有能夠證明應聘者年齡的相關檔應滿足相關中國法律之要求，具

備相應的證明力，例如：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7554.htm


- 政府簽發的帶有照片的身份證（最新版本） 

- 政府簽發的其他有效身份證件，例如出生證明、駕駛證、戶口本、學歷證書或者其它

任何能夠證明出生日期的有效證件。 

鑒別應聘者身份證明資料真偽的方法如下： 

- 確保身份證上的照片與應聘者的長相相符， 

- 利用人臉識別軟體或者檢測機器等電子設備驗證應聘者的身份，確定其身份證件是否

為授權政府機構所頒發， 

- 如懷疑應聘者身份證件為偽造，或發現了應聘者的臨時身份證，則三希需前往當地政

府機關進行核實， 

- 要求應聘者本人簽署身份確認承諾書。 

面試是所有應聘者必須參加的環節。如在面試過程中對應聘者的年齡有所疑慮，建議面試

人員詢問如下問題： 

- 你的出生日期是哪天？ 

- 你的家鄉在哪裡？ 

- 你的兄弟或-



三希還將定期檢查職業仲介機構，確保其嚴格遵守三希的《禁止使用童工政策》及相關招

聘流程。三希每年將就與童工問題相關的風險進行評估。三希將不定期審查並更新《禁止

使用童工政策》的內容，以確保該政策與中國法律法規高度一致。三希還將根據相關法律

要求保留所有招聘相關的檔資料。 

 
 

14. 不使用童工和補救措施: 

15.1 童工的識別： 

15.11 公司招募員工時，嚴格核對員工身份證件，並根據交談、觀察等方式確保不招用不足

16 周歲之童工。 

15.12 各部門主管在工作時，通過日常觀察/交談等方式瞭解對工作年齡有疑慮的員工，確

保未被識別出並己在本公司從事勞動的兒童能及時得到有效的保護。 

 
15.2 補救措施： 

15.21 停止工作：如在公司發現有童工，應立即將其撤離工作崗位、工作，並及時通知管理  

               代表及管理部安排處理。 

 
15.22 健康檢查：管理部將在本公司工作的童工送專門的職業勞動健康檢查機構進行體檢，  

               確認其在工作的過程中未受到身體健康的影響，如因受到影響而產生的醫  

               療和生活費用由公司全額負擔。 

 
15. 年休假：凡在本公司工作滿一年仍繼續留用之員工，均可享受帶薪年休假。 

春節：正月初一、初二、初三，3 天/年。 

 
16. 伙食費：幹部按出勤天數每天補助餐費 10 元，正式員工按出勤天數每天補助餐費 5 元，勞

務工按出勤天數每天補助餐費 6 元，此部分不扣薪，其他員工自行充值餐費等於薪資中扣

除。 

 

 

 

 

 

 

 

 

 

 

 

 

 

 

 

 

 

 


